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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域遗珍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
果展”成功举办 

 

2011年 1月 26日至 4月 10日，由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

民族事务委员会、财政部、文化部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

宗教事务局、国家文物局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全国古籍保护

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

主办，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）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文化厅承办的“西域遗珍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

在国家图书馆展览中心成功举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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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古称“西域”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、多种文明

交流融合之地，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，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

了重要贡献，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新疆现存数十

万册件历史文化典籍，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和见证。

保护好新疆历史文化典籍，对于当前各民族相互交流、和谐发

展、共同进步，意义重大。2010年 5月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

召开，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战略部署。此

次展览是对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积极践行，是文化部文化援

疆行动的重大举措，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对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的有效实施。 

此前，“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已于 2010年 8

月 20日至 10月 1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，展出了

13家单位及个人收藏的 24种文字的 125件新疆珍贵历史文献、

文物，吸引了十万余人次前往参观，社会反响强烈。中共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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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新疆调研期间，在文化部党组书记、部长

蔡武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张春贤、努尔·白克力等人的陪

同下参观展览，并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殷切希望，

随行的还有国家广电总局及新华社相关同志。 

“西域遗珍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是新中

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北京举办的全面展示新疆历史文献的

大型专题展览，也是对新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的一次检阅。展

览有几个重要特点：一是历史跨度长，展出了来自全国 23家收

藏单位的 320 余件展品，包括从先秦至明清年间的文献文物；

二是内容丰富，涵盖 23种文字的木简、文书、古籍、舆图、拓

片等类型文献；三是价值珍贵，展品中超过半数为现今仅存的

孤本，21种典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许多文献是首次

面世；四是形式新颖独特，运用电子数字化技术，采用西域特

色的复古背景，制作新疆沙盘模型，复制高昌故城，复原神策

军碑，并辅以玛纳斯、十二木卡姆、桑皮纸制作等非遗展示。 

展览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。2月 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

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一行莅临参观，对展览进行了充

分肯定。3月 3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

永康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、国

家图书馆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周和平（副部级）等人

的陪同下参观展览。周永康认真阅览并和讲解及随行人员亲切

交流，高度评价展览质量和国家图书馆在文化援疆工作中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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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，并强调：要高度重视和做好新疆文化遗产资源的抢救、保

护和利用工作，发挥文化引导社会、教育人民、推动发展、促

进和谐的功能。 

 

（图片源自新华社） 

 

（图片源自新华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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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受到省部级领导的热烈欢迎。文化部蔡武部长、杨志

今副部长等陪同领导多次参观，文化部王文章副部长在开幕式

上做重要讲话，强调展览的重要意义。主、承办单位组织了在

京部级领导专场参观，先后莅临展厅参观的省部级领导逾 150

人。省部级领导同志认真观看了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

心）为新疆古籍保护量身定做的专题片《西域回响——新疆历

史文献与古籍保护》，对许多珍贵展品兴趣浓厚，不时驻足观

赏、详细探究，对展品内涵、表现形式及新疆古籍保护成果等

进行了肯定。 

展览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“智囊”作用。国家图书馆（国

家古籍保护中心）先后多次举办专家讨论会和新疆专题讲座。

国内数十位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针对展览筹备、展览内容、

形式和新疆古籍保护工作进行指导、提供建议、交流经验。《新

疆的发现》、《吐鲁番文献中的文学史料》、《西域记功碑与

国家认同》、《一体多元 美仑美奂——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》

等讲座则使观众在更深层次、更广泛的背景下了解新疆。 

展览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截止到 4 月 10 日展览结束，

参观者达 51,147人次，好评如潮。国务院新疆工作组、商务部、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、解放军军事科学院、北京大学、中央民族

大学、北京 101 中学、红庙小学等均组织了专场参观。其中，

许多中小学直接把课堂移到了展厅内，学生们在老师和讲解人

员的引领下，带着问题认真浏览展品，从文献典籍中体会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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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操不同文字，在留言本

上书写感想。观众曾雨涛留言：“在这里我见到从未见到过的

古老而伟大的新疆，谢谢国家图书馆。”署名“后学范子用”

的观众说：“观历史，而叹生命苦短，而知识之无穷；历史越

发展，则知识越多，有志之士，不可不早定志向各自努力，则

有生之年，或可有点滴作为……”阿克苏少数民族同胞木塔力

甫用维文写道：“展览布置很好，学会了许多东西。”台湾辅

仁大学史树青称：“西域遗珍好，非常好！” 一位叫 Lowis.wong

的外籍友人用汉语留言称：“千年积淀，今日得观，不虚此行。”

小朋友杨昊颖留言说：“新疆的历史文化很丰富，放暑假的时

候我要让爸爸妈妈带我去新疆旅游，感受不一样的文化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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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是主、承、协办单位团结协作的结果。全国古籍保护

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领导高度重视、鼎力支持。国家

图书馆作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展览的筹备、举办、撤展过程

中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，并认真组织讲解人员，做好接待工

作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对

展览的成功举办付出了巨大努力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（新

疆古籍保护中心）及全国范围内多家藏书单位的积极配合为展

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保障。 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党和政府积极支持新疆工作，关心新疆

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在新疆古籍的抢救、整理、保护、利用等方

面取得了显著成效。2007年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，新

疆古籍保护工作迎来了春天，在文化部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

展的古籍普查工作中，先后有 64部古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

录》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跻身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

行列。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，文化部文化援疆行动如火如荼。

为深入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，推动新疆文化事

业的跨越式发展，2010年 5月，国家图书馆（国家古籍保护中

心）全面启动了援疆工作。国家图书馆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

心主任周和平亲赴新疆调研，并先后多次组织专家实地考察新

疆古籍保护状况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根据实际情况与新疆文化

厅共同商议草拟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方案》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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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文化部，并初步达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举办新疆历

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的意向。 

为使新疆古籍保护工作得到更多建议和支持，2010年 8月

19日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全国各省图书馆（省古籍保护中

心）领导在新疆召开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座谈会，对包括新疆

古籍保护专项设计方案在内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。2011

年 1 月，文化部、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《关于支持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，对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进

行认真部署。从 2010年 5月至今，近一年来，国家图书馆（国

家古籍保护中心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相继开展了新疆古籍

保护专项、县级数字图书馆援疆行动、国家数字图书馆新疆分

馆建设、新疆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等一系列援疆工作。其中，仅

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，对新疆的援助就超过 1100万元，包括

举办展览，人才培养，配发电脑、数码相机、数码摄像机、打

印机、汽车等普查办公用品，纸浆补书机等古籍修复设备、修

复材料和工具等。先后在乌鲁木齐和北京举办的新疆文献主题

展览对推动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，使支持

新疆文化建设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行动。 

当前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正在全面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

会精神，深入开展“热爱伟大祖国、建设美好家园”主题教育

活动，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疆。为了充分

发挥文化的巨大作用，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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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族的认同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

路的认同，党和政府提出要进一步做好新疆文化遗产资源的抢

救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

义民族关系，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思想基础。“西域遗珍

——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”的成功举办对于抢救和

保护新疆多民族文化遗产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，促进新

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古籍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包括新疆古

籍保护专项工作在内的文化部文化援疆行动为新疆古籍保护工

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，新疆的古籍保护工作必然会迎来新

的发展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送：文化部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教育部，科学技术部，国家民

族事务委员会，财政部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国家宗教事务局，

国家文物局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。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

成员。 

抄送：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文化厅、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古籍保护中心 
 

 

 

 


